
事業單位設立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作業流程 

1. 確立分別或合併

組設監委會

2. 確定委職員人數

3. 決定組織設立日

期

4. 指定籌辦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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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指派資方代表及主任委員

2. 工會推選或勞工代表選

出之勞方委員及監委會

副主委

3. 議決監督委會組織規章

4. 議決勞工退休辦法

5. 選定會務職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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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應申報事項

1.勞工退休監委會組織規章

2.監委會委職員名冊

3.勞工退休辦法

4.申請表(三份)

5.印鑑卡(二份)

6.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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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勞基法第五十六條退休規定

2. 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

理辦法

3. 監督委員會組織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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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提供有關法規資料

2. 提供申請書表、印鑑卡

（臺灣銀行各地分行及委

託代收金融機構亦提供）

3. 派員列席指導及填表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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